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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1. 加拿大、澳洲和新加坡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分別於
1927年、 1908年和 1949年建立。本研究介紹和比較這些社會保
障制度和她們處理相關之財政可持續性課題的經驗。  

 
2. 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在設計上有下述異同
之處。加拿大和澳洲的制度是特定為長者而設，而新加坡的制

度則不是。無論如何，新加坡領取公共援助的人士當中，長者

數目高達 80%。此外，所有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制度初建立
時，都是透過入息及／或資產審查去篩選受助人。但加拿大自

1952年起，便改以全民原則為基礎，即所有加拿大長者不用通
過入息和資產審查，便有機會領取高齡保障養老金。  

 
3. 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計劃組合模式各異。加拿大
的組合，由建基於全民原則的高齡保障養老金和透過入息審查

篩選受助人的各項補助津貼組成。澳洲的組合，由透過資產和

入息審查篩選受助長者的高齡養老金和透過資產和入息審查篩

選包括長者在內的所有貧窮人士的各項生活津貼所組成。新加

坡的貧窮長者，則依靠一個支援所有貧窮人士的公共援助計

劃。貧窮長者不單須通過入息和資產審查，更須證明是無依無

靠才可獲得公共援助。  
 
4. 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計劃的領取資格，取決於下
列其中一項或多項因素，即年齡、居民身份、居住在選定地方

年數、資產及／或入息審查和無依無靠。  
 
5. 有關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社會保障計劃的津貼金額，其計算

方式有兩類：一是每個類別劃一金額，例如成員人數相同的新

加坡公共援助家庭，均獲同一公援金額；另一類是非劃一金額，

例如加拿大的高齡保障養老金，因應申請人申請時已居住在加

拿大的時間長短來決定所得金額。  
 
6. 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社會保障計劃的領取津貼地點都是在當

地，只有加拿大的高齡保障養老金和澳洲的高齡養老金，亦可以

長期在外地領取。  
 
7. 有關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社會保障計劃的稅項安排，僅加拿

大的高齡保障養老金和澳洲的高齡養老金屬須課稅的收入。由

於澳洲的高齡養老金領取人須通過資產和入息審查，只有低收

入的長者才符合資格，故此他們須繳納入息稅的機會不高。另

一方面，由於加拿大高齡保障養老金領取人不用通過經濟狀况

調查，高收入的長者亦可獲發高齡保障養老金，故此，高齡保

障養老金有機會部分以至全部透過入息稅形式回歸庫房。  



 

 

8. 在 1980年代至 1990年代，加拿大社會保障制度面對的財政挑戰
較大，這可從領取人數增加和社會保障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比率上升看到。澳洲由於只提供援助予有經濟需要的長者，故

其財政壓力相對較小。但隨著人口老齡化，澳洲政府預計財政

挑戰會逐漸變大。新加坡公共援助制度面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挑

戰較小，因為其領取人數佔人口的比率不超過 0.07%。  
 
9. 面對人口老齡化帶給社會保障制度的財政挑戰，選定地方政府

採取了兩類策略去應付，分別是增加財政資源和控制社會保障

開支。在增加財政資源方面，加拿大改革其退休金制度，以分

擔社會保障財政壓力。澳洲則開拓職業性退休保障計劃，使僱

主和僱員共同參與提供退休後生活的財政資源，而不須單靠高

齡養老金。新加坡以社區關懷基金所賺取的收入，作扶助貧窮

人士之用，也是另一個增加財政資源的方法。  
 
10. 在控制社會保障開支方面，加拿大集中以稅制改革高齡保障養

老金制度，包括將高齡保障養老金變為須課稅的收入，以減低

中至高收入的長者領取的意欲，和透過預扣稅政策減少對長期

在海外領取高齡保障養老金人士的支出。若然加拿大政府已推

行以長者補助金取代高齡保障養老金的建議，入息審查制度會

令部分長者喪失領取養老金的資格，從而達到控制社會保障開

支的目的。  
 
11. 澳洲採取的控制社會保障開支的策略，包括逐步提高高齡養老

金女性申請人的年齡資格與男性看齊。此外，設定成年後居住

於澳洲少於 25年者，在海外只可取得部分高齡養老金的措施，
亦可減少開支。  

 
12. 由於新加坡政府的策略集中在依靠個人、家庭及社區的資源去

扶助貧窮長者，故此公共援助成為最後的社會安全網，這亦是

控制社會保障開支的一個方法。  
 
13. 針對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改革，各界

有不同評價。加拿大的退休保障制度，雖然在未來一段時間會

面對持續上升的財政支出壓力，但其對退休人士經濟保障和弱

勢社群的照顧，將出現較少問題。至於澳洲拓展職業退休金制

度的做法，不單令其退休社會保障制度多元化，長遠亦能減少

高齡養老金的開支。新加坡在中央公積金制度支持下，其公共

援助計劃只作為不幸人士最後的社會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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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  引言  
 
 
1.1 背景  
 
 
1.1.1 在 2005年 2月 18日舉行的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通過由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提出的研究大綱，就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

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研究。此研究旨在協助委員討論政府即將提出的

政策方案，用以處理人口老齡化為社會保障制度 1 帶來的財政挑戰。 
 
 
1.2 研究範圍  
 
 
1.2.1 本研究涵蓋以下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  
 

(a) 加拿大；  
 

(b) 澳洲；和  
 
(c) 新加坡。  

 
 
1.2.2 選擇加拿大、澳洲和新加坡的原因，是她們的社會保障制

度，包含不同類型的扶助貧窮長者計劃。加拿大公民和合法居民，只

須符合年齡和居住年期條件，便可申請高齡保障養老金  (Old Age 
Security Pension)。根據澳洲專為長者而設的高齡養老金  (Age Pension) 的
資格要求，長者除了須符合年齡和居住年期條件外，還須通過入息和

資產審查。新加坡的貧窮長者，在通過入息和資產審查及證明無依無

靠後，可從專為所有貧窮人士而設的公共援助計劃中獲得經濟援助。 
 

                                                 
1 本研究所指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以公帑而非供款支持，旨在保障長者的收入維

持在一定水平的養老金或公共援助制度。有關 "社會保障 "一詞的論述，可參
考 U.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美國社會保障總署 )及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國際社會保障協會 )出版的 Society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世界社會保障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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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再者，這些選定地方亦有就社會保障制度之財政可持續性進

行討論或訂定政策。加拿大政府曾考慮以一個須通過入息審查的長者

補助金計劃  (Seniors Benefit Scheme) 取代高齡保障養老金，藉以控制社
會保障開支。澳洲主要的財政可持續策略是拓展職業性退休金制度，

使僱主和僱員共同分擔社會保障財政責任。新加坡政府則藉中央公積

金 (Central Provident Fund) 制度令市民積蓄金錢，以支持自己退休後的生
活，而非依靠公共援助。  
 
1.2.4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包括：  
 

(a)  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  
 

(i) 扶助貧窮長者的各項計劃；  
 
(i i) 申領資格；和  
 
(iii) 津貼細則。  

 
(b) 保持社會保障計劃之財政可持續性的策略  
 

(i) 引致財政挑戰的原因；和  
 
(i i) 處理財政挑戰的策略。  

 
 
1.3 研究方法  
 
 
1.3.1 是項研究採用文案調查法  (Desk Research)，此方法是通過各種
渠道收集已有的資料，例如從選定地方政府網頁下載法令和官方報

告，並將資料綜合整理和分析，用以闡釋研究範圍內的每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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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  加拿大  
 
 
2.1 背景  
 
 
2.1.1 加拿大政府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已有 78年歷史，該
制度於 1927年建立時，旨在扶助居住在加拿大的英籍貧窮長者。在
1952年，這個制度的受益人擴展至所有加拿大長者。面對社會保障制
度之財政可持續性的挑戰，加拿大政府遂於 1996年提出新建議，要加
拿大長者通過入息審查，才有機會獲得經濟援助，惟此建議最終因社

會反對和經濟好轉而沒有執行。  
 
2.1.2 加拿大政府於 1927年引入扶助貧窮長者的《高齡養老金法
令》 (Old Age Pensions Act)。此法令賦權政府，給符合下列 4項條件的長
者，發放由公帑支付的養老金 2：  
 

(a) 在加拿大居住 20 年或以上的英國人，或在加拿大居住
25 年或以上及已歸化英籍 3 最少 15 年的人士；  

 
(b) 領取養老金前已在發放津貼的省份居住 5 年或以上；  
 
(c) 年滿 70 歲或以上；和  
 
(d) 通過入息審查。  

 
 
2.1.3 《高齡養老金法令》於 1952年被《高齡保障法令》 (Old Age 
Security Act) 所取代。《高齡保障法令》賦權政府，給符合下列兩項條
件的長者發放由公帑支付的高齡保障養老金 (Old Age Security Pension)： 
 

(a) 在加拿大居住 20 年或以上；和  
 
(b) 年滿 70 歲或以上。  

                                                 
2 The History of Canada's Public Pensions (2002). 
3 當時加拿大仍受英國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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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而符合下列 3項條件的長者則獲發高齡援助津貼  (Old Age 
Assistance Allowance)： 
 

(a) 在加拿大居住 20 年或以上；  
 
(b) 年齡介乎 65 至 69 歲；和  
 
(c) 通過入息審查。  

 
 
2.1.5 在 1970年，隨著高齡保障養老金的年齡資格降至 65歲，高齡
援助津貼亦被取消。 4 
 
2.1.6 在高齡保障養老金基礎上，加拿大政府逐步增加不同類型的

補助津貼，給予通過入息審查的長者及其配偶／伴侶。這些補助津貼

包括 5：  
 

(a) 入息保證補助金：由於加拿大退休金計劃  (Canada Pension 
Plan) 於 1967年推行，而退休金在 1977 年才可開始提取，
故此政府於同年，即 1967 年，設立入息保證補助金，用
以扶助那些在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未夠期提取，但已達／

接近退休的長者。計劃原本是一項臨時性的措施，但政

府於 1971 年，將這項措施轉為永久性。  
 
(b) 津貼／遺屬津貼：配偶津貼於 1975 年設立，發放給年齡
介乎 60 至 64 歲的入息保證補助金領取人的配偶。這項
津貼於 1985 年起擴展至年齡介乎 60 至 64 歲的喪偶長
者，稱之為喪偶津貼。在 2000 年，同住同性／異性伴侶
亦可申請配偶或喪偶津貼，而這兩項津貼的名稱亦分別

改 為 津 貼  (Allowance) 及 遺 屬 津 貼  (Allowance for the 
Survivor)。 

 
 

2.1.7 簡而言之，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由兩部分組成，其

一為不須入息審查的高齡保障養老金，而另一部分是以入息保證補助

金為主，須通過入息審查才獲發放的各種補助津貼。  
 

                                                 
4 The History of Canada's Public Pensions (2002).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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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齡保障養老金  
 
 
2.2.1 高 齡 保 障 養 老 金 是 一 項 由 加 拿 大 社 會 發 展 部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6 根據《高齡保障法令》發給符合資格長者的每月
津貼，下文分述其申請資格及津貼細則。  
 
 
申請資格  
 
2.2.2 居住於加拿大和加拿大以外地方的申請人須符合下列 3項條
件：  
 

(a) 年齡 65 歲或以上；  
 
(b) 加拿大公民或加拿大合法居民；和  
 
(c) 居住於加拿大和加拿大以外地方的申請人，須符合年滿

18 歲後曾居於加拿大分別最少 10 年和 20 年的規定 7。  
 
 
2.2.3 由於加拿大與 44個國家簽訂了社會保障協議  (social security 
agreements)，故此，一些長者雖不完全符合上述申請條件，仍有可能
獲發高齡保障養老金。例如，社會保障協議允許移民將其原居地的居

住年期轉化成加拿大的居住年期，故此，一些長者雖然未在加拿大住

滿規定的年數，仍符合資格申請。 8 
 
2.2.4 申請人的申請一旦獲得批准便不用再續期。此外，高齡保障

養老金領取人有權放棄繼續領取養老金。 9 
 

                                                 
6 在 2003年，加拿大人力資源發展部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分拆為加
拿大社會發展部和加拿大人力資源及技能發展部 (Human Resources and Skills 
Development Canada)。 

7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b), pp.5-6. 
8  Schedule of Old Age Security Regulations 和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b), p.6. 
9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b), p.16 和 Old Age Security Program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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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金額  
 
2.2.5 居住在加拿大的年期，不單決定申請人是否符合領取養老金

資格 (參閱 2.2.2(c)段 )，同時亦用作決定申請人可獲全數或部分津貼金
額。要取得高齡保障養老金 474加元 (3,004港元 )10 的全數金額，領取人
須 11：  
 

(a) 年滿 18 歲後曾居於加拿大最少 40 年；或  
 
(b) 符合下列條件：  
 
 (i)  1952 年 7 月 1 日前出生；  
 
 (i i) 於年滿 18 歲後至 1977 年 7 月 1 日期間曾居於加拿

大；和  
 
 (iii) 申請獲批准前的 10 年居於加拿大。如申請人在這

10 年內曾離開加拿大到其他國家居住，須在申請
前一年已回到加拿大居住，並且其在年滿 18 歲後
居住在加拿大的時間須多於該 10 年內離開加拿大
的時間至少 3 倍。  

 
 
2.2.6 不符合 2.2.5段條件的申請人只可領取部分金額，其所得金額
以下列方式計算 12：  
 
 
 
 
 
 
舉例來說，若申請人在申請時已在加拿大居住 20年，他／她的所得金
額為全數金額的一半。這個金額比例一經確定，便不會因其居住於加

拿大的時間增加而改變。  
 

                                                 
10 2005 年 4 月數字，Income Security Programs Information Card (2005). 
11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b), pp.9-10. 
12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b), pp.10-11. 

全數金額  X 申請時已居住於加拿大年數  

40
= 所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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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津貼地點  
 
2.2.7 移居加拿大以外地方的長者，除非符合長期在加拿大以外的

地方領取高齡保障養老金的條件 (參閱 2.2.2(c)段 )，否則，只可領取離
開加拿大該月份及接著 6個月的高齡保障養老金。其後，高齡保障養
老金便會停止發放。當長者返回加拿大後，可由抵步當月起重新領取

高齡保障養老金。 13 
 
 
稅項  
 
2.2.8 高齡保障養老金是一項須課稅的收入 14，故此，當長者的總

收入達到某一水平，其所收到的高齡保障養老金的部分以至全部，會

以入息稅形式回歸政府庫房。以 2005年為例，年收入超過 60,806加元
(385,956港元 ) 但低於 98,660加元 (625,672港元 )的領取人，其領取的
金 額 的 部 分 將 以 入 息 稅 形 式 回 歸 庫 房 。 而 年 收 入 達 98,660加 元
(625,672港元 )或以上的領取人，其領取的金額將以入息稅形式全部回
歸庫房。 15 
 
 
2.3  入息保證補助金  
 
 
2.3.1 入息保證補助金是一項由加拿大社會發展部根據《高齡保障

法令》發給符合資格長者的每月津貼，下文分述其申請資格及津貼細

則。  
 
 
申請資格  
 
2.3.2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兩項條件，才獲發入息保證補助金 16：  
 

(a) 居住在加拿大的高齡保障養老金領取人；和  
 
(b) 通過入息審查。  
 

                                                 
13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b), p.15 和 Old Age Security Program (2004). 
14 1989 年前不須課稅。  
15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b), pp.17-18 和 Income Security Programs Information Card 

(2005). 
16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 (2002), p.4 和 Old Age Security Program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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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申請入息保證補助金時，申請人須呈報自己及其配偶或同住

伴侶過去一年的收入。須計算的收入，包括從工作、投資、退休金及

其他方面所得的實際收入。 17 
 
2.3.4 入息保證補助金於 2005年 4月的各類入息限額載列於下表。  
 
 
表 1 — 申請入息保證補助金的入息限額  
 
婚姻及家庭狀況  每年最高家庭入息限額  

單身  13,512加元 (85,689港元 ) 

申請人的配偶或同住伴侶還未領取高

齡保障養老金  32,736加元 (207,602港元 )

申請人的配偶或同住伴侶已領取高齡

保障養老金  17,616加元 (111,715港元 ) 

申請人的配偶或同住伴侶已領取津貼 32,736加元 (207,602港元 )
資料來源： Income Security Programs Information Card (2005). 
 
 
2.3.5 入息保證補助金領取人每年須重新申請，以確定其領取資格

及計算其所能領取的金額。 18 
 
 
津貼金額  
 
2.3.6 入息保證補助金的計算，會考慮申請人的下列情況 19：  
 

(a) 婚姻狀況；  
 
(b) 本人及其配偶或同住伴侶過去一年的總收入；和  
 
(c) 領取的高齡保障養老金金額。  

 

                                                 
17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 (2002), p.10 和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a), 

p.13. 
18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 (2002), p.7 和 Old Age Security Program (2004). 
19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 (2002), p.8 和 Old Age Security Program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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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入息保證補助金於 2005年 4月的各類津貼金額載列於下表。  
 
 
表 2 — 入息保證補助金的金額  
 
婚姻及家庭狀況  每月最高金額  

單身  563加元 (3,570港元 ) 

申請人的配偶或同住伴侶還未領取高

齡保障養老金  563加元 (3,570港元 ) 

申請人的配偶或同住伴侶已領取高齡

保障養老金  367加元 (2,325港元 ) 

申請人的配偶或同住伴侶已領取津貼  367加元 (2,325港元 ) 
資料來源： Income Security Programs Information Card (2005). 
 
 
領取津貼地點  
 
2.3.8 入息保證補助金，只發給居住於加拿大的高齡保障養老金領

取人，若領取人離開加拿大，他／她只可領取離境該月份及接著 6個
月的入息保證補助金。其後，入息保證補助金便會停止發放。當他／

她返回加拿大後，可重新申請。 20 
 
 
稅項  
 
2.3.9 入息保證補助金是一項不須課稅的收入。雖然如此，領取人

每年在填報個人入息稅表時，仍須將這項收入填上，以便當局作重新

審批之用。 21 
 
 
2.4  津貼／遺屬津貼  
 
 
2.4.1 津貼和遺屬津貼，是加拿大社會發展部根據《高齡保障法令》

發給符合資格長者的每月津貼，下文分述它們的申請資格及津貼細

則。  

                                                 
20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 (2002), pp.13-14 和 Old Age Security Program (2004). 
21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 (2002), p.15 和 Old Age Security Program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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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2.4.2 津貼和遺屬津貼的申請人都必須符合 5項條件，其中 4項相同
的條件是 22：  
 

(a) 年齡介乎 60 至 64 歲；  
 
(b) 加拿大公民或合法居民；  
 
(c) 年滿 18 歲後曾居於加拿大最少 10 年；和  
 
(d) 通過入息審查。  
 
 

2.4.3 除 2.4.2段外，津貼申請人還須符合以下條件，即其配偶或同
住伴侶正領取或符合資格領取高齡保障養老金和入息保證補助金；而

遺屬津貼申請人則須符合以下條件，即其配偶或同住伴侶已去世。 23 
 
2.4.4 申請遺屬津貼或津貼時，申請人須呈報自己以及其配偶或同

住伴侶過去一年的收入。須計算的收入，包括從工作、投資、退休金

及其他方面所得的實際收入。  
 
2.4.5 津貼和遺屬津貼於 2005年 4月的每年最高入息限額分別是
25,200加元 (159,811港元 )和 18,504加元 (117,347港元 )。 24 
 
2.4.6 津貼和遺屬津貼領取人每年均須重新申請，以確定其領取資

格及計算其所能領取的金額。當領取人年滿 65歲時，他／她便須改為
申請高齡保障養老金和入息保證補助金。 25 
 

                                                 
22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a), pp.4-5. 
23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a), p.4. 
24 Income Security Programs Information Card (2005). 
25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a), 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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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金額  
 
2.4.7 津貼和遺屬津貼的計算方法，均是以申請人及其配偶／同住

伴侶過去一年的收入為基礎。津貼和遺屬津貼於 2005年 4月的每月最
高金額分別為 840加元 (5,329港元 )和 928加元 (5,883港元 )。 26 
 
 
領取津貼地點  
 
2.4.8 津貼和遺屬津貼只發給居住於加拿大的合資格長者。若領取

人離開加拿大，他／她只可領取離境該月份及接著 6個月的津貼／遺
屬津貼。其後，津貼／遺屬津貼便會停止發放。當他／她返回加拿大

後，可重新申請。 27 
 
 
稅項  
 
2.4.9 津貼和遺屬津貼均屬不須課稅的收入，雖然如此，領取人每

年在填報個人入息稅表時，仍須將此等收入填上，以便當局作重新審

批之用。 28 
 
 
2.5  保持社會保障計劃之財政可持續性的策略  
 
 
引言  
 
2.5.1 下文分述引致社會保障計劃出現財政挑戰的成因，和政府各

項保持社會保障計劃之財政可持續性的措施。  
 

                                                 
26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a), p.12 和 Income Security Programs Information Card 

(2005). 
27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a), pp.17-18. 
28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a),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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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財政挑戰的成因  
 
2.5.2 引致加拿大在 1980年代末期至 1990年代中期出現社會保障
計劃財政挑戰的成因有兩個。首先，領取各項社會保障計劃的人數不

斷增加，令政府開支相應增加。下表載列選定年份相關的社會保障計

劃的領取人數和開支。  
 
 
表 3 — 選定年份相關的社會保障計劃的領取人數和開支  
 

年

份  

高齡保障

養老金  
領取人數  

入息保證

補助金  
領取人數

津貼／  
遺屬津貼

領取人數

相關的社會保障計劃

開支  

開支佔  
本地生產

總值比率

1975 1 925 000 1 069 000 7 000 38億 200萬加元  
(241億 6500萬港元 )  

2.19% 

1980 2 259 000 1 191 000 81 000 71億 2300萬加元  
(452億 8100萬港元 )  

2.26% 

1985 2 595 000 1 290 000 100 000 123億 2900萬加元  
(783億 7500萬港元 )  

2.53% 

1990 3 036 000 1 325 000 121 000 169億 5700萬加元  
(1078億 3100萬港元 ) 

2.49% 

1995 3 447 000 1 338 000 104 000 209億 5000萬加元  
(1332億 600萬港元 )  

2.58% 

資料來源：  Office of the Chief Actuary (2002).  
 
2.5.3 若加拿大經濟情況良好，相關的社會保障開支佔本地生產總

值比率低，財政壓力本來沒有那麼大。但表 3資料顯示，社會保障開
支佔本地生產總值比率於該段期間反覆向上，令政府財政壓力不斷增

加，須採取措施去處理這財政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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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財政挑戰的策略  
 
 
長者補助金計劃建議  
 
2.5.4 加拿大政府於 1995年財政預算案中，臚列出下列改革高齡保
障養老金及入息保證補助金的原則 29：  

 
(a) 決不減少對經濟條件較差長者的保障；  
 
(b) 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各項津貼金額；  
 
(c) 高齡保障養老金的發放標準應與入息保證補助金看齊，
即以家庭入息作基準；  

 
(d) 按收入水平將津貼的遞增幅度加大；和  
 
(e) 控制高齡保障計劃成本。  
 
 

2.5.5 基於 1995年財政預算案的原則，1996年財政預算案提出了長
者補助金計劃建議，該建議的主要內容包括 30：  
 

(a) 以長者補助金取代高齡保障養老金及入息保證補助金；  
 
(b) 領取長者補助金須通過入息審查；  
 
(c) 長者補助金每月發放；  
 
(d) 長者補助金是不須課稅的收入；和  
 
(e) 長者補助金計劃於 2001 年實施。  

                                                 
29 Budget Info (2002). 
30 Government of Canada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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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假若長者補助金計劃建議早已實行，其最重要的改變，是將

不須通過入息審查的高齡保障養老金取消，將整個扶助貧窮長者的社

會保障制度，確立在必須通過入息審查才有機會獲得經濟援助的原

則。政府期望這一原則的確立，可將中至高收入的長者篩選出來，達

至控制社會保障開支的目的。  
 

2.5.7 長者補助金計劃建議提出後，引起了全國熱烈的討論。在

1998年 7月 28日，當時的財政部長正式宣布 "政府不會推行建議的長者
補助金計劃，因為公共退休制度已作出結構性的提升、國家經濟前景
轉好以及政府決心執行穩健財政管理措施。而現時的高齡保障養老金
及入息保證補助金制度將完整地被保留。 "31 
 
 
稅務安排  
 
2.5.8 自 1989年起，高齡保障養老金轉變為一項須課稅的個人收
入，居住於加拿大的領取人在填寫個人入息稅表時，須將之計算在總

入息內。這項安排令入息高於某一水平的領取人的部分以至全部高齡

保障養老金，透過入息稅形式回歸政府庫房。自 1996年起，這項措施
更擴展至居住於加拿大以外的高齡保障養老金領取人。 32 
 
2.5.9 另一項針對居住於加拿大以外的高齡保障養老金領取人的

稅務安排亦於 1996年實施。這項名為預扣稅  (Withholding Tax) 的稅
項，適用於居住在加拿大以外的高齡保障養老金領取人。那些居住在

與加拿大沒有社會保障協議的地方的領取人，其高齡保障養老金會在

寄出前被扣起 25%的預扣稅。而居住在與加拿大有社會保障協議的地
方的領取人，其預扣稅率會較低甚或低至 0%。 33 
 
 
改革加拿大退休金計劃  
 
2.5.10 當局於 1998年開始實行一系列改革加拿大退休金計劃的措
施，以分擔社會保障的財政壓力。這些措施包括 34:  

                                                 
31 Department of Finance (1998).  
32 The History of Canada's Public Pensions (2002). 
33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4c). 
34 1998 Changes to the Canada Pension Pl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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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增加加拿大退休金計劃的經費來源，例如將供款率提高； 
 

(b) 成立加拿大退休金投資局 (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協助加拿大退休金計劃進行投資；  

 
(c) 收緊退休金計算和發放準則，例如將一些發放項目金額

凍結在某一水平；和  
 

(d) 加强問責性，例如當局定期向供款人交待其供款情况。  
 

 
2.6  政策評估  
 
 
2.6.1 根據總精算師辦公室  (Office of the Chief Actuary) 的估計，自高
齡保障養老金轉變為一項須課稅的個人收入後，雖然只有 5%的領取
人受這轉變影響，而所回收的金額佔發出金額的 3%，但仍屬可觀數
目。以 2005-2006財政年度為例，高齡保障養老金的預算支出為 222億
加元 (1420港元 )，透過入息稅回歸庫房的高齡保障養老金預計達 7億
加元 (45億港元 )。 35 

 

2.6.2 此外，總精算師辦公室又估計，各項扶助貧窮長者計劃的開

支，將隨著這一代人口老齡化而上升至 2030年的高峰。屆時，每年相
關開支佔生產總值的比率預計為 3.2%。由於預期接著的每一代退休人
士均較其上一代為富裕，他們申領各項扶助計劃的比率會下降，故

此，總精算師辦公室估計，每年開支佔生產總值的比率會從 2030年的
高峰逐步回落至 2075年的 2.1%。 36 

 

2.6.3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一項對 9個已發展國家 37 的研究指出，加拿大是在確保退
休人士經濟受保障和保護弱勢社群 38 兩方面出現最小問題的國家。而
其多元化退休社會保障制度亦被該組織所肯定。  

                                                 
35 Office of the Chief Actuary (2002), p. 26 和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05) p.4. 
36 Office of the Chief Actuary (2002), p. 36. 
37 該 9個國家是加拿大、芬蘭、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瑞典、英國和美國。 
38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1),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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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  澳洲  
 
 
3.1 背景  
 
 
3.1.1 澳洲政府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已有 97年歷史。當這
制度於 1908年建立時，旨在扶助澳洲出生及歸化澳洲籍最少 3年的貧
窮長者，其後逐漸擴展至其他居住於澳洲的人士。在 1947年，扶助貧
窮長者的社會保障法令，與其他社會保障法令合併為一條新的《社會

服務法令》 (Social Services Act)。 1991年社會服務法令易名為《社會保
障法令》 (Social Security Act)。 39 
 
3.1.2 澳洲政府於 1908年引入扶助貧窮長者的《病弱殘障和高齡養
老金法令》 (Invalid and Old-Age Pensions Act)，此法令賦權政府給符合下
列 5項條件的長者發放由公帑支付的高齡養老金 (Old-Age Pension)40：  
 

(a) 當時住在澳洲及連續在澳洲居住最少 20 年；  
 
(b) 澳洲出生或歸化澳洲籍最少 3 年；  
 
(c) 身體健全的男性申請人須年滿 65 歲或以上，而女性或永
久失去工作能力的男性申請人則須年滿 60 歲或以上；  

 
(d) 品格良好，在申請前 5 年內並沒有在未有合理因由下，
遺棄或者沒有供養其配偶或年齡在 14 歲以下的子女；和  

 
(e) 通過入息和資產審查。  
 

 
3.1.3 在 1947年， "Old-Age Pension" 易名為 "Age Pension" (高齡養老
金 )。扶助貧窮長者的保障制度自 1908年建立以來，其只發放給通過
入息和資產審查的長者的原則一直沒有改變 (除了在 1976至 1985年期
間，申請人不須通過資產審查 )。 41 

                                                 
39 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1971) 和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 for the Age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Carers 1909 to 2004 – part 1. 
40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 for the Age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Carers 1909 to 2004 – part 1. 
41 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1971) 和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 for the Age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Carers 1909 to 2004 –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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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在高齡養老金的基礎上，澳洲政府逐步加入不同類型的補助

津貼，給予有需要的長者及其配偶。這些補助津貼包括 42：  
 

(a) 殮葬津貼  (Funeral Benefit)：這項津貼於 1943 年實行，給
喪偶的長者申請。在 1990 年，這項津貼被提供給所有配
偶去世的人士申請的喪親津貼  (Bereavement Allowance) 所
取代；  

 
(b) 妻子津貼  (Wife's Allowance)：這項津貼於 1943 年實行，
發給喪失工作能力的高齡津貼領取者的妻子，而該妻子

須未有領取高齡津貼。這項津貼自 1995 年起已不再接受
新申請。  

 
 

3.1.5 除了獲專門發放給長者的各項補助金外，長者亦與其他社會

保障領取人一樣，可申領以下各項生活津貼：  
 

(a) 藥物津貼  (Pharmaceutical Allowance)； 
 
(b) 電話津貼  (Telephone Allowance)； 
 
(c) 偏遠地區津貼  (Remote Area Allowance)；和 
 
(d) 租金津貼  (Rent Assistance)。 
 
 

3.1.6 簡而言之，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由兩部分組成。一

部份是發放給通過入息和資產審查的長者的高齡養老金和各項津

貼。另一部分是發放給通過入息和資產審查的所有貧窮人士的各項生

活津貼。  
 
 
3.2  高齡養老金  
 
 
3.2.1 高齡養老金是一項根據《社會保障法令》發給符合資格長者

的每月津貼。衞生和高齡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是高齡養
老金的主管部門，具體的發放高齡養老金工作由一個名為Centrelink43 
的政府機構負責。下文分述高齡養老金的申請資格及津貼細則。

                                                 
42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 for the Age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Carers 1909 to 2004 – part 1. 
43 Centrelink負責統籌由不同部門交給它的各項服務收費和發放津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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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3.2.2 申請人須符合下列 4項條件，才有機會獲發高齡養老金 44：  
 

(a) 男性須年滿 65 歲或以上，而女性的年齡資格將由目前的
60 歲或以上逐步提高至 2014 年的 65 歲或以上；  

 
(b) 現居澳洲的澳洲居民，包括：  
 

(i) 澳洲公民，  
 
(i i) 澳洲永久護照持有人，或  
 
(iii) 特別類別護照持有人，例如，持有新西蘭護照而長

居澳洲的人士；  
 

(c) 居於澳洲：  
 

(i) 連續 10 年，  
 

(i i) 超過 10 年而其中最少 5 年是連續的，或  
 
(iii) 2 年或以上若申請人是寡婦，而她的去世配偶亦為

澳洲居民；和  
 
(d) 通過入息和資產審查。  
 
 

3.2.3 由於澳洲與 17個國家簽訂了社會保障協議，故此，一些長者
雖然不完全符合上述申請條件，仍有可能獲發高齡養老金。例如，申

請人可以原居地居住年期轉化為居住於澳洲的居住年期。 45 
 
3.2.4 申請高齡養老金時，申請人須呈報自己及配偶／同住伴侶的

收入及資產給當局評估。須評估的收入，除了從工作、投資和退休金等

各方面獲得的實際收入外，還包括當局按申請人自己及配偶／同住伴

侶呈報的資產價值預計可賺取的收入 (deemed income)。 46  
 
3.2.5 須計算的資產，除物業、現金和生意價值等各方面外，還包

括容許限額之外的禮物，例如向家人贈送的物業或大額現金，以防止

有人藉送禮物以求通過資產審查。 47 
                                                 
44 Centrelink (n.d.), p.1. 
45 Centrelink (2004), p.117 和 p.167. 
46 Centrelink (n.d.), pp.6-7. 
47 Centrelink (n.d.),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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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高齡養老金於 2005年 3月的各項入息和資產限額載列於下
表。  
 
 
表 4  —  申請高齡養老金的入息和資產限額  
 

入息審查  

婚姻狀況  每兩星期最高家庭入息限額  

單身  1,327澳元 (7,922港元 ) 

夫婦／同住伴侶  2,219澳元 (13,246港元 ) 

 

資產審查  

婚姻及家庭狀況  家庭資產總值限額  

單身，擁有自住物業  313,750澳元 (1,872,881港元 ) 

單身，沒有自住物業  424,250澳元 (2,533,319港元 ) 

夫婦／同住伴侶，擁有自住物業  485,000澳元 (2,896,218港元 ) 

夫婦／同住伴侶，沒有自住物業  595,500澳元 (3,556,077港元 ) 
資料來源： Retirement Payment Rates (2005). 
 
 
3.2.7 申請人有責任通知當局有關其個人資料的改變，例如入息和

資產的變化及就業情況的改變，以便當局評估其申領資格。而當局亦

會進行抽查，以防濫用。 48 
 
 
津貼金額  
 
3.2.8 高齡養老金是根據入息和資產審查表所提供的資料，分別計

算在申請人入息和資產下可得的津貼金額，二者較低之津貼金額將適

用於申請人。 49 
 
3.2.9 單身長者最高高齡養老金於 2005年 3月為每兩星期 476澳元
(2,861港元 )，而夫婦／同住伴侶長者則為每人每兩星期 398澳元 (2,392
港元 )。 50 

                                                 
48 Centrelink (n.d.), pp.16-17 和 Centrelink (2005). 
49 Centrelink (2005). 
50 Retirement Payment Rate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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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長期居於澳洲以外地方的高齡養老金領取人，其領取金額在

離開澳洲後的 26個星期內會維持不變。26星期後所得的金額，則按其
在 16歲至符合申請高齡養老金所定的年齡期間，居於澳洲的時間長短
計算。居住最少 25年的領取人可繼續領取全數所得金額，若少於 25
年的話，則按下列公式計算 51：  
 
 
 
 
 
 
 
領取津貼地點  
 
3.2.11 高齡養老金可長期在澳洲以外的地方領取，領取金額按

3.2.10段所述計算。  
 
 
稅項  
 
3.2.12 高齡養老金是一項須課稅的收入。 52 
 
 
3.3 養老金借貸計劃  
 
 
3.3.1 養老金借貸計劃是一項協助合資格長者達至高齡養老金生

活水平的借貸計劃。申請人以自住的房屋抵押給政府，而政府則定期

借款給申請人。下文分述其申請資格及計劃細則。  
 
 
申請資格  
 
3.3.2 養老金借貸計劃為因收入或資產價值過高，未能通過高齡養

老金之入息或資產審查的長者而設。  
 
3.3.3 上述長者須符合下列兩項條件，方可申請養老金借貸計劃：  
 

(a) 符合申請高齡養老金年齡資格；和  
 
(b) 擁有可作抵押的自住房屋，而該房屋須位於澳洲境內。53 

                                                 
51 Centrelink (2004), pp.164-165. 
52 Centrelink (2004), p.155. 
53 Pension Loans Scheme (n.d.), Centrelink (n.d.), p.9 和 Centrelink (2004), p.119. 

離開澳洲時所得金額  X 

16歲至符合申請高齡養老金       
所定的年齡期間居於澳洲的月數  

 

300月 (即 25年 )  
= 所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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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額  
 
3.3.4 最高貸款額不能超越高齡養老金每兩星期發放的最高金額，

而該些貸款須計算利息。 54 
 
 
領取貸款地點  
 
3.3.5 領取貸款地點須在澳洲。 55 
 
 
稅項  
 
3.3.6 養老金貸款不須課税。 56 
 
 
還款安排  
 
3.3.7 養老金借貸人可隨時還款，亦可以把欠款連同應計利息在其

遺產中扣除。 57 
 
 
3.4 生活津貼  
 
 
3.4.1  領取高齡養老金的長者，與其他社會保障領取人一樣，可申

請各項生活津貼。養老金借貸計劃的貸款人，亦可申請借貸生活津貼

的某些項目，但其借款總額，即養老金貸款加上生活津貼貸款，不能

超過高齡養老金的最高金額。  
 
 
3.4.2 各項生活津貼的領取地點都是在澳洲，而它們均不須課税，

下文分述生活津貼的其他細則。  

                                                 
54 Pension Loans Scheme (n.d.) 和 Centrelink (2004), p.152. 
55 Pension Loans Scheme (n.d.). 
56 同上。  
5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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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津貼  
 
 
申請資格  
 
3.4.3 申請租金津貼的長者，須在私人租貸市場租住居所，並繳付
58：  
 

(a) 租金予私人房東；  
 
(b) 膳食及居所費用；  
 
(c) 作為主要居所的汽車住屋或帳篷的租金及停放該等流動
居所的場地費用；  

 
(d) 作為主要居所的船隻的停泊費用；  
 
(e) 租住退休人士宿舍的住宿費用；或  
 
(f) 租住非政府資助護理安老院的費用。  

 
 
津貼金額  
 
3.4.4 各類家庭租金津貼的計算，取決於申請人的家庭狀況及其所

須繳交租金金額而定。各類家庭租金津貼於 2005 年 3 月的最高金額
載列於下表。  
 
表 5 — 租金津貼的金額  
 

婚姻及家庭狀況  每兩星期最高金額  

單身沒有子女  98澳元 (585港元 ) 

單身沒有子女並與人分租單位  65澳元 (390港元 ) 

夫婦 (沒有子女 ) 92澳元 (552港元 ) 

配偶因生病而未能同住 (沒有子女 ) 98澳元 (585港元 ) 

配偶因其他原因短期不同住 (沒有子
女 ) 92澳元 (552港元 ) 

資料來源： Retirement Payment Rates (2005). 

                                                 
58 Rent Assistance: Helping you pay your ren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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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津貼 59 
 
 
申請資格  
 
3.4.5 申請人須居住在位於澳洲指定的偏遠地區。  
 
 
津貼金額  
 
3.4.6 於 2005 年 3 月發放的津貼金額載列於下表。  
 
 
表 6 — 偏遠地區津貼金額  
 

 每兩星期金額  

單身  18澳元 (109港元 ) 

夫婦  每人 16澳元 (93港元 ) 

子女  每名 7澳元 (44港元 ) 
資料來源： Remote Area Allowance Payment Rates (2005). 
 
 
藥物津貼 60 
 
 
申請資格  
 
3.4.7 高齡養老金領取人可自動獲當局發放藥物津貼。  
 
 
津貼金額  
 
3.4.8 於 2005 年 3 月發放的藥物津貼金額載列於下表。  
 
 

                                                 
59 Remote Area Allowance Payment Rates (2005). 
60 Centrelink (2004),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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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藥物津貼金額  
 

婚姻及家庭狀況  每兩星期金額  

單身  5.8澳元 (35港元 ) 

夫婦同住  每人 2.9澳元 (17港元 ) 

配偶因生病等原因而未能同住

的長者  每人 5.8澳元 (35港元 ) 

資料來源：Retirement Payment Rates (2005). 
 
 
電話津貼 61 
 
 
申請資格  
 
3.4.9 申領長者須有一個在澳洲以自己或配偶名義登記的固定或

流動電話。  
 
 
津貼金額  
 
3.4.10 長者可獲租用電話所需之費用。  
 
 
3.5  保持社會保障計劃之財政可持續性的策略  
 
 
引言  
 
3.5.1 在 1980 年代初至 1990 年代初，澳洲退休人士及長者的收入
支援成為公共政策議題的重點。在 1987 年，上議院要求社會事務常
設委員會  (Senate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mmunity Affairs) 就澳洲的退休
收入保障制度進行調查。62 下文簡介社會事務常設委員會呈交澳洲上
議院的報告中，有關調查結果顯示的財政挑戰的成因和建議的處理策

略。  
 

                                                 
61 Centrelink (2004), p.131. 
62 Income Support for the Retired and the Aged: An Agenda for Reform, p.x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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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財政挑戰的成因  
 
3.5.2 澳洲在 1980 年代初至 1990 年代初討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並非出於要解決即時的財政壓力，而是要找出方法，令社會各階層分

擔未來可能出現的財政挑戰。由於預計人口不斷老齡化，而在社會保

障方面的開支亦會相應增加，若單靠公帑支付，財政壓力將落在納稅

人身上。故此，如何將這預計來臨的財政壓力，公平地分給不同社會

階層承擔，是當時須處理的課題。 63 
 
 
處理財政挑戰的策略  
 
3.5.3 社會事務常設委員會在發表的報告中，建議改革職業性退休

金制度，使到支持退休人士和長者的收入的來源不會集中在高齡養老

金，從而舒緩用公帑支持的高齡養老金的財政壓力。澳洲政府採納了

社會事務常務委員會的建議，陸續制訂和執行多項拓展職業性退休金

的政策。有關職業性退休金制度的改革方案介紹如下。  
 
 
涵蓋範圍  
 
3.5.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澳洲職業性退休金制度的推行集中在

公營部門，在私營機構的發展則頗緩慢。截至 1987 年，公營部門有
61.3%僱員參與了職業性退休金制度，而私營機構則只有 30.8%僱員
參與。因此，改革方案建議擴大職業性退休金的覆蓋面，令私營機構

僱員參與人數增加。要達至此目的，該報告建議政府可立例規定僱主

須為所有僱員，包括兼職僱員及臨時工提供退休金計劃。 64 
 
 
僱主供款  
 
3.5.5 根據建議的退休金計劃，僱主須為僱員供一定數額款項，以

作為享受稅項優惠的條件。年齡 30 歲或以上及已為僱主工作滿一
年，或年齡 18 歲至 29 歲及已為僱主工作滿 5 年的僱員，都可獲僱主
的全數供款。至於不符合上述條件的僱員，則可獲僱主的部分供款。
65 
 

                                                 
63 Income Support for the Retired and the Aged: An Agenda for Reform, p.xxxv. 
64 Income Support for the Retired and the Aged: An Agenda for Reform, pp.160-161 和 p.233. 
65 Income Support for the Retired and the Aged: An Agenda for Reform, 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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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供款  
 
3.5.6 為了確保供款用作支持退休生活，改革方案建議立法，規定

供款原則上要在僱員達至退休年齡後才可領取。 66 
 
 
領取退休金  
 
3.5.7 為了確保退休金不會在退休初期用完，改革方案建議領取退

休金須結合兩種做法 67：  
 

(a) 僱員供款部分可以一筆過形式領取；和  
 
(b) 有稅項優惠的供款部分，包括僱主供款在內，則以分期
形式發放。  

 
 
政府回應  
 
3.5.8 自 1992 年起，相關法令強制僱主須為年齡介乎 18 至 70 歲
和 月 薪 450 澳 元 (2,689 港 元 )或 以 上 的 僱 員 繳 納 保 證 退 休 金  
(Superannuation Guarantee)供款。目前，保證退休金的供款額為僱員收入
的 9%。 68 
 
3.5.9 為鼓勵僱員儲蓄，政府推行退休金共同供款計劃 (the Super 
Co-contribution Scheme)，年薪不超過 58,000 澳元 (350,645 港元 )的僱員，
政府會因應其供款數額按比例計算作出供款。例如一個年薪 42,000
澳元 (253,906 港元 )的僱員，若他／她在某一年內供款 1,000 澳元
(6,045 港元 )，他／她在該年便可獲政府供款 800 澳元 (4,838 港元 )。69 
 
3.5.10 澳洲的最低退休年齡是 55 歲，僱員在此年齡後選擇退休，
便可領取退休金。 70 
 

                                                 
66 Income Support for the Retired and the Aged: An Agenda for Reform, p.276. 
67 Income Support for the Retired and the Aged: An Agenda for Reform, p.289. 
68 Superannuation Guarantee (Administration) Act 1992 和 Superannuation Guarantee Rates 

(2005). 
69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2005). 
70 What is Superannuatio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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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政策評估  
 
 
3.6.1 澳洲財政部估計，雖然領取高齡養老金的人數，會隨著人口

老齡化而不斷上升，但符合領取高齡養老金最高金額資格的人數將下

降。原因是由於領取高齡養老金須通過資產和入息審查，而職業退休

金制度令僱員退休後獲得退休金收入，故此，他／她們取得老齡養老

金最高金額的機會便會降低。 71 
 
3.6.2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研究指出，澳洲退休社會保障制度朝

多元化發展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隨著職業退休金制度的拓展，退休

保障的財政壓力可由一般收入和職業退休金制度分擔，令高齡養老金

的支出減少。 72

                                                 
71  2002-03 Budget. 
7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0),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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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  新加坡  
 
 
4.1 背景  
 
 
4.1.1 新加坡並沒有以公帑支持的養老金計劃，政府透過公共援助

計劃  (Public Assistance Scheme) 扶助包括長者在內的貧窮人士。貧窮長
者與其他有需要人士一樣，必須通過一個調查過程，以確定他們是否

有真正的經濟需要和有否親屬可依靠。由於獲發公共援助的人數佔人

口比率甚低，故此，該計劃所面對的財政可持續性問題相對其他選定

地方較小。  
 
4.1.2 新加坡的公共援助計劃在 1949 年建立時，旨在協助無依無
靠的新加坡人。長者若要求援助，須符合下列 3 項條件 73：  
 

(a) 男性須年滿 65 歲或以上而女性則為 60 歲或以上；  
 
(b) 居住在新加坡不少於 20 年；和  
 
(c) 通過經濟狀况調查。  
 
 

4.1.3 新加坡於 1965 年立國後，將此公共援助制度保留下來，並
由社會福利部門負責管理。隨後，國家福利理事會  (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 獲授權管理該公共援助制度。自 2001 年 4 月 1 日起，
公共援助計劃轉由社區發展理事會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s) 
管理 74，而負責制訂政策的部門是社區發展、青年及體育部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73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1951), pp.30-31 和 Thomas, P.T.(1976) pp. 315-318. 
74 新加坡共有 5 個社區發展理事會，每個社區發展理事會由一名市長  (Mayor)
領導，結合區內團體，例如基層團體的力量，提高區內居民公民意識和社區

自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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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共援助計劃  
 
 
4.2.1 公共援助計劃是社區發展理事會根據《 1997 年人民協會 (社
區發展理事會 )規則》發放給符合資格人士的每月津貼，該規則第
14(2)(b)段訂明 "社區發展理事會的一項權力與功能，是負責管理政府
的各項援助計劃，使之發放予地區內確實值得發放的居民 "。下文分
述公共援助計劃的申請資格及援助細則。  
 
 
申請資格  
 
4.2.2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 3 項條件 75：  

 
(a) 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b) 年老、患病或經歷家庭不幸情況；和  
 
(c) 無以維生和沒有家人可依靠。  
 
 

4.2.3 獲取公共援助的貧窮長者不用重新申請，但社區發展理事會

的職員會不時檢討該些長者是否仍有需要領取公共援助。  
 
 
公共援助金額  
 
4.2.4 合資格的公共援助申請人，可按其家庭類別而獲發下表所載

列的金額。  

                                                 
75 Public Assistance (2005) 和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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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公共援助金額  
 

家庭類别  每月金額  

1 名成人  

1 名兒童  
260 坡元 (1,221 港元 ) 

2 名成人  445 坡元 (2,089 港元 ) 

1 名成人及 1 名兒童  

2 名兒童  
535 坡元 (2,512 港元 ) 

3 名成人  510 坡元 (2,394 港元 ) 

2 名成人及 1 名兒童  600 坡元 (2,818 港元 ) 

1 名成人及 2 名兒童  

3 名兒童  
675 坡元 (3,170 港元 ) 

4 名成人  590 坡元 (2,771 港元 ) 

3 名成人及 1 名兒童  680 坡元 (3,193 港元 ) 

2 名成人及 2 名兒童  755 坡元 (3,545 港元 ) 

1 名成人及 3 名兒童  

4 名兒童  

5 名或以上成員的家庭  

825 坡元 (3,873 港元 ) 

資料來源： Public Assistance (2005)。 
 
 
其他生活津貼  
 
4.2.5 除了公共援助外，貧窮人士包括貧窮長者，還可按其實際需

要獲發其他生活津貼，例如租金津貼。  
 
 
領取公共援助金地點  
 
4.2.6 領取公共援助金地點必須在新加坡。  
 
 
稅項  
 
4.2.7 公共援助金不須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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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保持社會保障計劃之財政可持續性的策略  
 
 
引言  
 
4.3.1 由於獲發公共援助的人數佔人口比率甚低，故此，計劃所面

對的財政可持續性問題相對其他選定地方較小。下表列出選定年份的

公共援助受助人數。從下表資料可見，選定年份的公共援助受助人數

佔人口的比率不超過 0.07%，而受助人中貧窮長者佔領取公共援助總
人數的比率高達 80%。  
 
表 9  —公共援助受助人數  
 

年份  人口  領取公共援

助總人數 * 

貧窮長者領

取公共援助

人數  

貧窮長者佔

領取公共援

助總人數的

比率  

1993 3 315 400 2 220 (0.07%) 1 915 86.3% 

1998 3 922 000 2 070 (0.05%) 1 687 81.5% 

1999 3 950 000 2 238 (0.06%) 1 789 79.9% 

2000 4 017 700 2 409 (0.06%) 1 930 80.1% 

2001 4 131 200 2 630 (0.06%) 2 181 82.9% 

2002 4 171 300 2 565 (0.06%) 2 148 83.7% 

2003 4 185 200 2 551 (0.06%) 2 191 85.9% 
資料來源：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4a)。 
 *  括號中數字為佔人口的百分比  
 
 
4.3.2 新加坡政府的扶助貧窮長者政策重點，是只在個人、家庭及

社區未能協助的情況下，政府才予以援手。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推

行多項政策，以預防出現貧窮長者，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設立中央公

積金。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談到中央公積金時曾說： "每一代人供
養自己的一代及每個人為自己的退休金儲蓄，是一種比較公平及健全
的做法 "76。  

                                                 
76 Lee Kwan Yew (2000),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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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積金  
 
4.3.3 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於 1955 年建立。在 1965 年新加坡
立國後，中央公積金制度得以保存及發展。中央公積金作為一個強制

性的個人儲蓄計劃，目的之一是協助新加坡人為自己積蓄金錢，以作

退休後生活之用。  
 
4.3.4 僱主及僱員共同供款至僱員的個人户口內，所有供款由一個

法定的中央公積金管理局  (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 負責管理。2005
年的供款率為僱員月薪之 8.5% - 33%，其中僱主負責 3% - 13%，而
僱員則負責 5% - 20%。供款率隨僱員年齡增加而減少，例如 35 歲或
以下的僱員供款率為 20%而 65 歲或以上則為 5%。 77 
 
4.3.5 每月供款按不同比例，分撥入僱員個人户口內 3 個專項户口
中 78：  
 

(a) 普通户口 (Ordinary Account)：這個户口存有約 60-75%的公
積金，用作購買房屋及投資之用；  

 
(b) 特殊户口 (Special Account):這個户口存有約 10-20%的公積
金，留作退休後使用，規定只可在 55 歲或以後提取；和  

 
(c) 醫療儲蓄户口 (Medisave Account):這個户口存有約 15-20%
的公積金，用作支付醫療開支。  

 
 
供養父母事宜審裁處  
 
4.3.6 新加坡政府根據《供養父母法令》於 1996 年設立供養父母
事宜審裁處 (Tribunal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arents)，為無法自給自足的父
母提供法律途徑，向有能力供養却不供養父母的兒女索取供養費。  

                                                 
77 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 (2005). 
7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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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申請供養令的父母須符合下列 3 項條件 79：  
 

(a) 年滿 60歲或以上或未滿 60歲但身體殘障或精神不健全； 
 
(b) 居住在新加坡；和  
 
(c) 無法自給自足。  

 
 
4.3.8 供養父母事宜審裁處基於下列兩種情況會發出供養令，要求

子女向父母提供供養費 80：  
 

(a) 子女在提供自己及妻兒的需要後，有供養申請人的能
力；和  

 
(b) 父母透過工作或其物業或任何經濟來源仍無法自給自
足。  

 
 
社區關懷基金  
 
4.3.9 在 2005 年 1 月 19 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國會宣布新加坡
政府將重組社區援助基金  (Community Assistance Fund) 為社區關懷基金
(ComCare Fund)。政府將把該基金的總額由起初的 5億坡元 (23.5億港元 )
逐步發展至 10 億坡元 (47 億港元 )，而基金的收入可用作推行各項社
會援助計劃之用。 81 

 
4.3.10 當局將為該基金成立一個社區關懷督導委員會  (ComCare 
Supervisory Committee)，以督導各社區發展理事會運用該基金去滿足地
區需要。政府亦將會將目前的各項社會援助計劃加以重組，歸納入由

該基金資助的 3 類計劃，其中一類是社區關懷扶助計劃  (ComCare 
EnAble)。該計劃針對長者和其他需要長期援助的人士，例如殘障人
士，透過各項援助，例如公共援助，去滿足他們生活上的基本       
需要。 82 

                                                 
79 Maintenance of Parents Act. 
80 同上。  
81 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 in Parliament on 19 January 2005: Singapore is Opportunity. 
82 Speech by 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at the Committee of 

Supply,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on 11 Mar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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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政策評估  
 
 
4.4.1 在 2004 年底，新加坡政府就公共援助計劃進行研究，探求
改進辦法，令公共援助計劃易於瞭解和管理，並將利用制度漏洞的人

數減至最低。 83 研究的結果促使政府推出社區關懷基金。  

 
4.4.2 社區關懷基金資助的 3 類計劃為：社區關懷自力更生計
劃  (ComCare SelfReliance)、社區關懷成長計劃  (ComCare Grow) 及社區關
懷扶助計劃。社區關懷自力更生計劃，主要協助需要短期援助的人

士，讓他們重新投入自力更生的生活；而社區關懷成長計劃，則旨在

支援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只有社區關懷扶助計劃針對需要長期援

助的人士，包括貧窮長者。扼要而言，新加坡政府繼續秉持其理念，

在社會福利方面扮演提供最後支援的角色。  
 
4.4.3 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由於新加坡政府視社會保障

為個人和家庭責任，故此，政府的政策著重發展中央公積金制度。而

公共援助計劃被視為政府提供的最後社會安全網，只支援無依無靠的

長者和殘障人士等少數不幸人士。 84 

                                                 
83 Social Safety Nets in Singapore (2005). 
84 Khan(2001), pp1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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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  分析  
 
 
5.1 引言  
 
 
5.1.1 以下分析比較 3個選定地方的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
度，並綜合她們就處理社會保障制度之財政可持續性課題的經驗。為

方便議員比對香港的情況，本章會加入香港方面的資料。  
 
 
5.2 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  
 
 
5.2.1 就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可從下列 3方面
作比較：  
 

(a) 制度設計原則；  
 
(b) 計劃的組合模式；和  
 
(c) 計劃的運作機制。  
 
 

制度設計原則  
 
5.2.2 加拿大和澳洲的制度都是特定為長者而設，而新加坡的制度

則不是。無論如何，新加坡領取公共援助的人士中，長者數目高達

80%。  
 
5.2.3 加拿大、澳洲和新加坡扶助貧窮長者制度最初建立時，都是

透過入息及／或資產審查去篩選受助人。然而，加拿大的扶助貧窮長

者計劃於 1952 年起便改以全民原則為基礎，所有加拿大長者不用通
過入息和資產審查，便有機會領取社會津貼。雖然鑒於未來財政考

慮，加拿大政府於 1996 年提出長者補助金建議去改變這個原則，但
最終因社會的反對和經濟好轉而保存該原則。  
 
5.2.4 香港的公共援助制度自 1971 年建立至今，均是透過入息和
資產審查去篩選受助人。這個甄別程序配合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
援 )"向有需要的個人及家庭提供經濟援助，使他們的入息達到一定水
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85

                                                 
85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04),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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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組合模式  
 
5.2.5 選定地方的扶助貧窮長者計劃的組合模式各有不同。加拿大

扶助貧窮長者計劃有兩個組成部分。第一個組成部分是所有長者原則

上皆有權享用的高齡保障養老金，這部分體現了全民公平享用社會津

貼的原則。另一個組成部分是以入息保證補助金為主的不同類型的補

助津貼，發放津貼的決定因素是入息審查。  
 
5.2.6 澳洲扶助貧窮長者計劃亦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個組成部

分是一個專為長者而設的高齡養老金，而另一個組成部分則是為所有

貧窮人士而設的各項生活津貼。澳洲貧窮長者必須通過資產和入息審

查，才有機會獲發高齡養老金和各項生活津貼。未能通過資產或入息

審查，但急需金錢以應付日常生活開支的長者，則可透過養老金借貸

計劃，以自住物業作抵押，向政府借貸不超過高齡養老金金額的貸

款，作生活開支之用。  
 
5.2.7 新加坡貧窮長者主要是倚靠公共援助計劃，該計劃的對象是

所有貧窮人士。貧窮長者要得到公共援助，不單須通過資產和入息審

查，還須證明是無依無靠。由於新加坡政府一貫的政策，是以公共援

助為最後的社會安全網，個人、家庭與社區都有責任預防貧窮長者出

現和扶助他們，故此，新加坡政府推行強制性個人儲蓄的中央公積金

計劃、供養父母事宜審裁處以及社區發展理事會管理區內公共援助計

劃等措施。  
 
5.2.8 香港以綜援制度扶助包括長者在內的貧窮人士，貧窮人士須

通過資產和入息審查，才可獲經濟援助。此外，未有領取綜援的長者，

可申請公共福利金，該計劃提供津貼予長者，以應付年老帶來的特別

需要。公共福利金分兩種，即普通高齡津貼和高額高齡津貼。 86 
 
 
計劃的運作機制  
 
5.2.9 有關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計劃運作機制的討論，包括以下

4 方面：  
 

(a) 領取資格；  
 
(b) 津貼金額；  

                                                 
86 Social Securit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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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領取津貼地點；和  
 
(d) 稅項事宜。  

 
 
領取資格  
 
5.2.10 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社會保障計劃的領取資格，取決於下

列因素：  
 

(a) 年齡；  
 
(b) 居民身份；  
 
(c) 居住在選定地方年數；  
 
(d) 通過資產及／或入息審查；和  
 
(e) 無依無靠。  
 
 

5.2.11 加拿大的高齡保障養老金是以年齡、居民身份和居住在當地

年數作為領取資格條件；而澳洲的高齡養老金的領取資格則除了上述

3 項條件外，還加上通過資產和入息審查。由於新加坡的公共援助計
劃並非專為長者而設，故此其領取資格並不包括年齡條件。而在新加

坡的計劃中，無依無靠這項條件較為特別  ⎯⎯  申請人只有在個人無
法自助，家庭及社區無法協助的情況下，才符合領取公共援助資格。 
 
5.2.12 在符合特定條件下，選定地方的貧窮長者可獲某些生活津

貼。例如，澳洲的偏遠津貼，只發放予居住在指定偏遠地區的人士。

又例如加拿大高齡保障養老金領取人，在通過入息審查後，可獲發入

息保證補助金。  
 
5.2.13 在香港，長者申請綜援，須符合居港規定和通過資產和入息

審查。申請公共福利金的普通高齡津貼的長者，年齡須介乎 65 至 69
歲，並符合居港規定和通過資產和入息審查。而申請高額高齡津貼的

長者，須年滿 70 歲和符合居港規定，但不須通過資產和入息審查。87 
 

                                                 
87 Social Securit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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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金額  
 
5.2.14 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計劃的津貼金額計算方式各有不

同。加拿大高齡保障養老金與澳洲高齡養老金都不是劃一金額  ⎯⎯  
前者因應申請人申請時已居住在加拿大的時間長短，決定取得的金

額；後者因應申請人的資產和入息多寡，決定可得的金額。澳洲高齡

養老金領取人若長居海外，其可否保持離開澳洲時取得之金額，將視

乎其成年階段居住在澳洲的時間長短來決定。  
 
5.2.15 新加坡的公共援助、加拿大的入息保證補助金和其他補助金

以及澳洲的各項生活津貼均是劃一金額，即每個類別的金額都是劃一

的。例如，在新加坡，所有由 2 名成人組成的公共援助家庭，均獲劃
一發放 445 坡元 (2,089 港元 )。  
 
5.2.16 在香港，綜援和公共福利金，基本上採用劃一金額的方式。

例如，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分為三個類別，而每個類別的領取人每人
每月標準金額都是劃一的。又例如公共福利金的普通高齡津貼領取人

每人每月領取的金額也是劃一的。 88 
 
 
領取津貼地點  
 
5.2.17 加拿大的高齡保障養老金和澳洲的高齡養老金，均可以在該

兩地以外長期領取，但領取人必須符合更嚴格的條件，即領取人須在

加拿大／澳洲居住一段比申請資格所要求更長的時間。例如，加拿大

的高齡保障養老金的一般居住時間要求，是年滿 18 歲後曾居於加拿
大最少 10 年；但只有在 18 歲後曾居於加拿大最少 20 年的人士，才
有資格長期在加拿大以外地方領取高齡保障養老金。  
 
5.2.18 新加坡的公共援助金及加拿大和澳洲的各類補助津貼，皆不

能長期在外地領取的，因為這些補助津貼的目的，均是協助貧窮長者

在選定地方生活。  
 
5.2.19 在香港，公共福利金是不能長期在香港以外地方領取的，但

領取綜援的長者在參與 "綜援長者自願回廣東養老計劃 "後，可長期在
廣東領取綜援。根據 2005 年施政報告，上述計劃將由廣東省擴展至
福建省。 89 

                                                 
88 Social Security (2005). 
89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04) pp.36-37 和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Bureau (20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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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5.2.20 加拿大高齡保障養老金和澳洲高齡養老金，均屬須課稅的收

入。由於澳洲高齡養老金領取人須通過資產和入息審查，只有低收入

的長者才獲發高齡養老金，故此，他們繳納入息稅的機會不高。相反，

由於加拿大高齡保障養老金領取人不用通過資產和入息審查，高收入

的長者亦可獲發高齡保障養老金，故此，高齡保障養老金有機會藉入

息稅形式部分以至全部回歸庫房。  
 
5.2.21 新加坡的公共援助金與及加拿大和澳洲的各項津貼，均屬不

須課稅的收入。在香港，綜援和公共福利金，均屬不須課稅的收入。 
 
 
5.3  處理社會保障制度之財政可持續性的經驗  
 
 
5.3.1 就選定地方處理社會保障制度之財政可持續性課題的經

驗，可從下列兩方面作比較：  
 

(a) 社會保障制度面對的財政挑戰；和  
 
(b) 保持財政可持續性的策略。  
 

 
社會保障制度面對的財政挑戰  
 
5.3.2 社會保障制度是否可以持續到未來世代，視乎可用的財政資

源數量以及領取人數多寡而定。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加拿大社
會保障制度面對的財政挑戰較大，這可從領取人數上升和社會保障開

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上升看到。澳洲由於只提供援助予有經濟需

要的長者，故其財政壓力相對較小，但隨著人口老齡化，澳洲政府預

計財政挑戰會逐漸變大。新加坡公共援助制度面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挑

戰較小，因為其領取人數佔人口的比率不超過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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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香港政府指出，隨著香港長者人數的增加，依靠綜援和公共

福利金的長者人數亦會相應增加，令社會保障的公共開支不斷上升。

政府現正檢討長者社會保障計劃，目標是 "發展一個長遠和可持續的
經濟支援制度，更加靈活運用資源，協助最有需要的長者。 "90 
 
 
保持財政可持續性的策略  
 
5.3.4 面對人口老齡化帶給社會保障制度的財政挑戰，選定地方政

府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去應付，這些策略可歸納為增加財政資源和控制

社會保障開支兩方面。  
 
 
增加財政資源策略  
 
5.3.5 加拿大政府改革加拿大退休金計劃，以分擔社會保障財政壓

力。澳洲則開拓職業性退休保障計劃，使僱主和僱員共同參與提供退

休後生活的財政資源，而不須單靠高齡養老金。新加坡以社區關懷基

金所賺取的收入，作扶助貧窮人士之用，也是另一個增加財政資源的

方法。  
 
5.3.6 香港增加財政資源的策略，主要是設立強制性公積金，使僱

主和僱員共同參與提供退休後生活的財政資源。政府預期強制性公積

金的設立，減低對綜援和公共福利金的倚靠。但強制性公積金的效果

須待 30-40 年後才出現，故此，短期內對扶助貧窮長者並沒有太大的
幫助。 91 
 
 
控制社會保障開支策略  
 
5.3.7 選定地方採取不同形式的控制社會保障開支策略。加拿大政

府採取的策略，包括將高齡保障養老金變為須課稅的收入，令中至高

收入的長者減低領取的意欲。此外，預扣稅之政策，是透過稅項安排，

減少對長期居住在加拿大以外地方的高齡保障養老金領取人的支出

的一個方法。在政府提議而未被推行的長者補助金計劃之下，入息審

查制度令部分長者喪失領取高齡保障養老金的資格，進而減少社會保

障開支。  

                                                 
90 Health and Welfare Bureau (2001),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Bureau (2004), 和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Bureau (2005a). 
91 Health and Welfare Bureau (2001)和 Ch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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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澳洲政府採取的策略，包括提高高齡養老金女性申請人的年

齡資格與男性看齊，即由 60 歲逐步提高至 65 歲。針對長期在海外領
取高齡養老金的人士，設定成年後居住於澳洲少於 25 年者，只可取
得部分高齡養老金的措施，亦可减少開支。  
 
5.3.9 由於新加坡政府的策略集中在依靠個人、家庭及社區的資源

去扶助貧窮長者，故此公共援助成為最後的社會安全網，這亦是控制

社會保障開支的一個方法。  
 
5.3.10 香港政府的相關策略，主要是提高綜援和公共福利金居港年

期規定和按通縮調低綜援金額。 92 
 
 
5.4 政策評估  
 
 
5.4.1 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均有進行評估與改

革。負責評估的可以是推行相關政策的部門本身，或是其他政府機

構，例如審計或精算部門。評估的結果或會帶來運作機制的改革，例

如在澳洲，高齡養老金女性申請人的年齡資格被提高與男性看齊。亦

可能帶來整個制度的重整，例如新加坡重組各項社會援助計劃。還可

能是制度的刪除，例如加拿大政府建議以長者補助金取代高齡保障養

老金和入息保證補助金。  

 
5.4.2 針對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改革，各

界有不同評價。加拿大的多元化退休保障制度，雖然在未來一段時間

會面對持續上升的財政支出壓力，但其對退休人士經濟保障和弱勢社

群的照顧，將出現較少問題。至於澳洲拓展職業退休金制度的做法，

不單令其退休社會保障制度多元化，長遠亦能減少高齡養老金的開

支。新加坡在中央公積金制度支持下，其公共援助計劃只作為不幸人

士最後的社會安全網。  

 

5.4.3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的齊銥教授指出，雖然香港推行

了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但目前這一代以及未來一代的退休收入保障仍

未足夠，因為強制性公積金的效果要 30-40 年後才出現。故此，她建
議設立一個以公帑支持的養老金計劃和改進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例如

容許非就業人口參與該計劃。 93 
 

                                                 
92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Bureau/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04) 和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Bureau/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05). 
93  Chi (2004) pp 12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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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  總結  
 
 
6.1 引言  
 
 
6.1.1 第 2 至 4 章分別介紹了加拿大、澳洲和新加坡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
保障制度，以及她們處理社會保障制度之財政可持續性課題的經驗。第 5 章
綜合比較該 3 個選定地方的制度和經驗，並列出香港的相關資料。本章將上
述各章的重點表列如下，方便議員閱讀。  
 
 
表 10 — 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比較  
 

 加拿大  澳洲  新加坡  香港  

相關法例  !  高齡保障法

令  
!  社 會 保 障 法

令  
!  《 1997年人民
協會 (社區發
展理事會 )規
則》  

!  沒有  

!  社 會 保 障 計

劃 屬 於 行 政

管理的計劃  

執行機構

及職責  
!  加拿大社會

發展部為執

行法令的部

門  

!  該部門亦負

責管理各項

社會保障計

劃  

!  衞 生 和 高 齡

部 為 執 行 法

令的部門  

!  Centrelink 獲授
權發放各項社

會 保 障 計 劃

的有關津貼  

!  社 區 發 展 、  
青 年 及 體 育

部 負 責 制 訂

政策  

!  社 區 發 展 理

事 會 負 責 管

理 各 項 社 會

保障計劃  

!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負 責

制訂政策  

!  社 會 福 利 署

執 行 社 會 保

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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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 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比較 (續 ) 
 

 加拿大  澳洲  新加坡  香港  

保障計劃  !  高 齡 保 障 養

老金  

!  入 息 保 證 補

助金  

!  津 貼 ／ 遺 屬

津貼  

!  高齡養老金  

!  養 老 金 借 貸

計劃  

!  生活津貼  

!  公 共 援 助 計

劃  
!  綜 合 社 會 保

障援助計劃  

!  公共福利金  

組合模式  !  所 有 計 劃 都

是 特 定 為 長

者而設  

!  除 生 活 津 貼

外，所有計劃

都 是 特 定 為

長者而設  

!  長 者 是 計 劃

受惠者之一  
!  長 者 是 綜 援

受惠者之一  

!  公 共 福 利 金

特 定 為 長 者

而設  

制度設計

原則  
!  除 高 齡 保 障

養老金外，所

有 計 劃 透 過

入 息 審 查 篩

選受助人  

!  所 有 計 劃 透

過 入 息 和 資

產 審 查 篩 選

受助人  

!  計 劃 透 過 入

息 和 資 產 審

查 篩 選 受 助

人  

!  除 高 額 高 齡

津貼外，所有

計 劃 透 過 入

息 和 資 產 審

查 篩 選 受 助

人  

領取資格  !  年齡  

!  居民身份  

!  居 住 在 加 拿

大年數  

!  通 過 入 息 審

查 (不適用於
高 齡 保 障 養

老金 ) 

!  年齡  

!  居民身份  

!  居 住 在 澳 洲

年數  

!  通 過 入 息 和

資產審查  

!  居民身份  

!  通 過 入 息 和

資產審查  

!  無依無靠  

!  居民身份  

!  居 住 在 香 港

年數  

!  通 過 入 息 和

資 產 審 查

(不適用於高
額高齡津貼 ) 

!  年齡 (只適用
於 普 通 高 齡

津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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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 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比較 (續 ) 
 

 加拿大  澳洲  新加坡  香港  

津貼金額  !  高 齡 保 障 養

老 金 金 額 隨

居 住 在 加 拿

大 時 間 長 短

而定  

!  其 他 津 貼 金

額 視 乎 入 息

多寡而定  

!  高 齡 養 老 金

金 額 隨 申 請

人 的 資 產 和

入 息 多 寡 而

定  

!  海 外 領 取 高

齡 養 老 金 隨

居 於 澳 洲 時

間長短而定  

!  每 個 類 別 獲

發劃一金額  
!  每 個 類 別 獲

發劃一金額  

領取津貼

地點  
!  只 有 高 齡 保

障 養 老 金 可

長 期 在 外 地

領取  

!  只 有 高 齡 養

老 金 可 長 期

在外地領取  

!  不 可 在 外 地

領取  
!  只 有 自 願 回

廣 東 省 養 老

的 長 者 可 長

期 在 當 地 領

取綜援  

稅項  !  只 有 高 齡 保

障 養 老 金 屬

須 課 稅 的 收

入  

!  只 有 高 齡 養

老 金 屬 須 課

稅的收入  

!  屬 不 須 課 稅

的收入  
!  屬 不 須 課 稅

的收入  

增加財政

資源策略  
!  改 革 加 拿 大

退 休 金 計

劃，以分擔社

會 保 障 的 財

政壓力  

!  拓 展 職 業 性

退 休 保 障 計

劃，令僱主和

僱 員 共 同 供

款  

!  建 立 社 區 關

懷基金，以基

金創造收入  

!  建 立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制

度，令僱主和

僱 員 共 同 供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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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 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比較 (續 ) 
 

 加拿大  澳洲  新加坡  香港  

控制社會

保障開支

策略  

!  高 齡 保 障 養

老 金 變 為 須

課 稅 的 收

入，令部分養

老 金 回 歸 庫

房  

!  以 預 扣 稅 减

低 對 海 外 領

取人的開支  

!  提 高 女 性 申

請 人 的 年 齡

資 格 與 男 性

看齊  

!  以 居 住 在 澳

洲 時 間 長 短

方 法 减 低 對

海 外 領 取 人

的開支  

!  依靠個人、家

庭 及 社 區 的

資 源 去 扶 助

貧窮長者，以

保 持 公 共 援

助 計 劃 低 領

取人數  

!  按 通 縮 調 低

綜援金額  

!  提 高 居 港 年

期規定  

政策評估  !  未 來 一 段 時

間 會 面 對 財

政 上 升 的 壓

力，但對退休

人 士 的 經 濟

保 障 和 弱 勢

社 群 的 照 顧

將 出 現 較 少

問題  

!  拓 展 職 業 退

休 金 制 度 不

單 可 令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多

元化，長遠亦

能 減 低 高 齡

養 老 金 的 開

支  

!  公 共 援 助 計

劃 是 政 府 提

供 給 不 幸 人

士 的 最 後 社

會安全網  

!  齊 銥 教 授 建

議 設 立 一 個

以 公 帑 支 持

的 養 老 金 計

劃 和 改 進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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